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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办发〔2007〕109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转发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关于转发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关于转发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关于转发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转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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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依法维护华侨

在我省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

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以及《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

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省

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华侨是指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以

及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

5 年(含 5 年)以上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按照“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原则，重视和加强华侨权益保障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应当组织协调有关

部门做好华侨权益保障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

华侨权益保障工作。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华侨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与国内居民身

份证具有同等效力，凭其本人护照在省内进行有关活动时，有

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认可。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对有突出贡献被省政府授予荣誉称号的华侨，可

受邀参加省内举行的重大庆典或文化、教育、科技、经贸等有

关活动。进出省内各口岸时可给予便利的通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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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村(居)民委员会选举期间，原有本村或原居住地

户籍现暂住在国内的华侨，是否在本村(居)民委员会进行选民

登记，由本村(居)民委员选举办法确定。经本村(居)民委员会

选举办法确定可以进行选民登记的，村(居)民委员会可以通过

适当方式，通知其参加村(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并告知选举时

间和方式，但每一选民只能在一地登记。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在安排建造华侨捐赠项目时，要符合当地建设规

划和有关布局的要求，尽量避免捐赠项目建成后在短期内被拆

迁、撤并。对确需拆迁、撤并的捐赠项目，要事先听取捐赠人

的意见。涉及项目重建、资产处理、用途调整、纪念性或象征

性标志保留等事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鼓励华侨利用自身优势兴办产业，特别是高新技

术企业，并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享受有关优惠待遇。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华侨投资企业通过省内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的社

会团体或国家机关，自愿、无偿地向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等公益事业或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可按有关

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税前扣除。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华侨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和正当经营活动受法律

保护。华侨在华侨投资企业合法经营中获得的税后收益和清算

后的个人资金，可依法汇往境外，其投资财产、工业产权、投

资收益等合法权益，可依法转让和继承。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以家庭承包形式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果

园、鱼塘等，承包期内村民个人出国定居的，未到期的原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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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依法不予变更。其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

通过转包、出租、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不能撂

荒。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采取强制或限制方式，也不得截留、

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其土地流转收益。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因村民申请出国定居令

其退耕、退养。村民出国定居前要求退耕、退养承包的耕地、

林地、草地、果园、鱼塘等的，在按承包合同规定付清所约定

的费用后，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应当为其办

理退耕、退养手续，并对其在承包期内为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

投入，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村民出国定居前持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

可按本人意愿决定是否保留。对于保留股份的，享受该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同类人员的同等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因国家建设或城镇建设需要，依法拆迁华侨私

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拆迁人应当按国家和本省城市房屋拆迁

管理规定，给予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被拆迁房屋有庭园、天

井的，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因村庄和集镇统一规划建

设，拆迁华侨在农村的私有房屋的，拆迁人在补偿和安置时应

当给予华侨与当地村民同等待遇。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与华侨出国定居前同户籍、连续共同居住一年

以上的直系亲属，要求续租原来华侨租住的公房且符合租赁条

件的，可按照房屋租赁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租赁变更手续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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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住，并按规定缴纳房租。续租人要求购买该房屋，且续租人

符合购买房改房条件的，产权单位可以出售。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职工经批准出国定居离境前，本人账户下的住

房公积金本息可以一次性提取，其应享受的住房货币补贴本息

经核算后予以发放。1998年 12 月 31 日以后，经批准出国定居

的无房或住房面积未达到标准的离退休职工，原工作单位按房

改政策实行住房补贴的，可以向原工作单位申领住房补贴。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职工在获准出国定居前，所在单位不得因其申

请出国定居而给予其停职、停薪、免职、辞退处理或解除劳动(聘

用)合同。已经获得出国定居签证的职工，出国前应书面报告原

工作单位或隶属的管理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辞职、解除

(解聘)、终止劳动关系等手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一次性

离职费及相关待遇。已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

可以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一次性结清应属其

本人的费用，并终止其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退休(离休)人员出国定居的，可享受国家和本

省规定的有关待遇。其养老金可以委托他人领取，但应自出国

定居次年起，每年向养老金支付单位提供由我国驻其所在国使

领馆或当地公证机关出具的本人生存证明文件。支付单位凭其

生存证明文件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本人回国时，凭其入境有

效证件领取养老金。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退休(离休)人员出境定居又回国就医的，按照

当地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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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华侨子女在监护人所在地就读幼儿园、中小学

的，享受就读地居民子女入学同等待遇。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华侨回国定居入境时已怀孕且国内只有一个

孩子的，可允许其生育。在国内的华侨配偶所生子女已在国外

定居且国内无子女的，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归侨侨眷职工出境探望配偶、父母，其假期、

工资等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父母探望出国定居的子女，

参照国家关于已婚归侨侨眷职工出境探望父母的待遇执行。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致使华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定居人员在省内的

合法权益保障可参照本暂行规定执行。 

    

 

 

 

主题词：侨务侨务侨务侨务        权益权益权益权益        保障保障保障保障△△△△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 

检察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7 年 11 月 7 日印发 


